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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二一受灾户使用临时住宅分配作业要点 

 

中华民国八十八年十月五日（八八）建委安字第二六号 

一、政府为安置九二一受灾户特订本要点。 

二、行政院安置组、一般民间团体或热心人士所提供之临时房屋（含货柜屋）均适用本要点。 

三、凡灾区内房屋全倒或经专业技师小组鉴定为危险房屋并不堪使用者，依内政部颁申请表（如附件）

提出申请，由辖区公所汇整参加分配。以暂住不超过一年为原则。 

四、本案由乡镇公所办理，并送县政府备查。 

五、分配原则如下： 

（一）各乡（镇、市）公所先将每期每区提供之临时住宅户数排列号码，分别供各该乡（镇、市）

受灾户依申请户以抽签方式分配并逐户登记。 

（二）原则上由当地受灾户优先分配，有多余时可予越乡（镇、市）申请分配，其它有事实需要者

不在此限。 

（三）抽签日期：于公告抽签日前五日公布方于各乡（镇、市）公所及救灾中心，并发布新闻。 

（四）抽签时由申请人携带身份证件亲自抽签或检附委托书委托他人代抽，不克亲自或委托抽签者

由办理单位代抽，不得异议。同时，应签立暂进住契约或切结书（详附件）。 

六、各区临时住宅，由各辖区公所辅导成立管理委员会，以管理该小区一切事宜，管理委员会之权责由

住户大会参考所附管理规则（详附件）订之。无法自行成立管理委员会者，由公所派员指导成立。 

七、临时住处之水电费由住户分担；负担方式由管理委员会订定。 

八、各乡（镇、市）公所负责辖区内之临时住宅分配时，应依本要点第五点规定办理，并由县政府派员

督导。 

九、本要点如有未尽事宜者，悉遵照有关规定为之。 

十、本要点于发布日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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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住宅借住契约 

兹因借住人受九二一集集地震影响致住宅损毁无法居住，向出借机关借住后开临时住宅，约定条件如左

： 

一、临时住宅所在地及构造型式： 

（一）临时住宅座落： 

（二）构造型式： 

二、借住期间：自本契约生效日起一年。但至迟不逾年月日。 

三、借住人获得灾后辅助贷款购置（建）住宅时，应于一个月内迁出临时住宅，交还出借机关。 

四、借住人不得将临时住宅出（分）租、转借、调换、转让、增建、改建、经营商业或作其它用途，违

反者，出借机关得终止本契约，借住人并应立即迁出，将借住临时住宅交还出借机关。 

五、借住人愿恪遵本契约之约定及出借机关或其委托管理机关有关使用、维护、秩序等管理规定。 

六、借住期间除借住人不为正常使用致临时住宅损害外，其余损害之修复均由出借机关负责。 

七、出借机关于借住期间因公共安全或公共目的之需要，终止本契约，并以其它临时住宅借住之，借住

人不得异议及请求损害赔偿。但因此所生之搬迁费用不在此限。 

八、借住人不依约交还临时住宅时，依法应径受强制执行。 

本契约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以一份送请法院公证存案。 

 

出借机关： 

借住人： 

身分证字号： 

 

中 华 民 国 年 月 日 

 


